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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審計師報告  

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 

 

意見  

 

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5頁研究基金的財務報表，該等財

務報表包括於 2 02 0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

全面收益表、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， 以及財務報表附註，

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。  

 

我 認為，該等財務報表已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港財

務報告準則》真實而中肯地反映研究基金於 2 02 0年 8月 31日的財

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及 現 金 流 量 ， 並 已 按 照

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 (第 10 9 8章 )第 8 (3 )條妥為擬備。  

 

 

意見的基礎  

 

我 已按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第 8 (5 )條及審計署的審

計準則進行審計。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，詳載於本

報告「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」 部分。根據該

等準則，我獨立於研究基金，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

任。我相信，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

意見提供基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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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 

 

教 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

港財務報告準則》及 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第 8 (3 )條

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， 以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

制，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 

在 擬備財務報表時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評估研究基

金持續經營的能力，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

事項，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。  

 

 

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 

 

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

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，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

告。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，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

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。錯誤陳述可以由

欺詐或錯誤引起，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

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，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 

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，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

秉持專業懷疑態度。我亦會： 

 

—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

述的風險；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；以及取

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，作為我意見的基礎。由於欺詐

可能涉及串謀、偽造、蓄意遺漏、虛假陳述，或凌駕內部

控制的情況，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

風險，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；  

 

—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，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。然

而，此舉並非旨在對研 究 基 金 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

見； 

 

—  評價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，

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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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判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

法是否恰當，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，判定是否存在與事

件或情況有關，而且可能對研究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

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。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

性，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

相關資料披露。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，我便須發出

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。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

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。然而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

導致研究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；以及 

 

—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、結構和內容，包括披露資

料，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計署署長   審計署  

(審計署助理署長陳瑞蘭代行 )  香港灣仔  

  告士打道 7號  

2 0 21年 2月 2 4日  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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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基 金  

全 面 收 益 表  

截 至 2020年 8月 31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

 

 附註  2020  2019 

     

收入      

     

政府撥款  3 —  20,000,000 

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  4 1,631,104  994,991 

其他利息收入   52  49 

  1,631,156  20,995,040 

     

支出      

     

研究補助金  5 (1,159,783)  (947,912) 

     

年度盈餘   471,373  20,047,128 

     

其他全面收益   —  — 

     

年度總全面收益   471,373  20,047,128 

 

 

隨附附註 1 至 9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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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基 金  

財 務 狀 況 表  

於 2020年 8月 31日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    

 附註  2020  2019 

     

非流動資產      
外匯基金存款  6 48,446,067  28,605,573 

     

流動資產      
應收撥款   —  20,000,000 

外匯基金存款的應計利息   1,207,376  560,466 

應收帳款   3,322  2,320 

銀行現金   71,753  90,717 

  1,282,451  20,653,503 

流動負債      
應付帳款   —  (1,931) 

     

流動資產淨額   1,282,451  20,651,572 

     

淨資產   49,728,518  49,257,145 

     

上列項目代表：      
     

基金結餘      
     

累計盈餘   49,728,518  49,257,145 

     

隨附附註 1 至 9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  

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 

研究基金受託人  

 

 

 

(李 美 嫦 )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
2021 年 2 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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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基 金  

權 益 變 動 表  

截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

    

 2020  2019 

累計盈餘     

    

年初結餘  49,257,145  29,210,017 

    

年度總全面收益  471,373  20,047,128 

    

年終結餘  49,728,518  49,257,145 

 

 

隨 附 附 註 1 至 9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


-  7  -  

 

研 究 基 金  

現 金 流 量 表  

截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

    

 2020  2019 

    

來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    

年度盈餘  471,373  20,047,128 

調整項目：     

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  (1,631,104)  (994,991) 

其他利息收入  

外匯基金存款的增加  

應收撥款的減少 /(增加 ) 

應收帳款的 (增加 )/減少  

應付帳款的 (減少 )/增加  

(52) 

(19,840,494) 

20,000,000 

(1,002) 

(1,931) 

 

(49) 

(230,104) 

(20,000,000) 

234 

1,931 

已收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  984,194  1,258,003 

已收其他利息  52  49 

    

(用於 )/來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 (18,964)  82,201 

    

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90,717  8,516 

    

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71,753  90,717 

    

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分析     

    

銀行現金  71,753  90,717 

 

 

隨附附註 1 至 9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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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基金 

財務報表附註 

(除特別註明外，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位列示。 ) 

 

 

1.  總論  

  

研 究 基 金 ( 基 金 ) 是 根 據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( 受 託 人 ) 於  

2009年 2月 6日所作出的信託聲明書所設立。基金旨在向大學教育資助

委員會(教資會)資助院校及自資高等教育院校提供穩定的研究撥款。 

 

 

2. 主要會計政策 

 

(a)  符合準則聲明  

 

本財務報表是按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 (第 1098 章)

第 8(3)條、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

(此詞是統稱，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

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、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)編製。基金採納的主

要會計政策摘要如下。 

 

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 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

並於基金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。基金因首度採納

其中適用的準則而引致在本財務報表反映的本會計期及前會計

期的會計政策的改變(如有)載於附註 2(c)。 

 

(b) 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 

 

本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均以原值成本法計量。  

 

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、

估 計 及 假 設 ， 而 該 等 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實  

施，以及資產、負債和收支的呈報款額。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

設，是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

訂，並在沒有其他現成數據可供參考時作為判斷資產及負債的

帳面值的基礎。估計結果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。 

 

該等估計及所依據的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。如對會計估計的修

訂只影響當年的會計期，有關修訂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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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如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同受影響，則有關修訂會在 當年及未

來的會計期內確認。 

 

基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。無論

對未來作出的假設，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

素，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，導致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在 下一

個年度大幅修訂。 

 

(c)  會計政策改變 

 

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

並於基金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。適用於本財務報表所呈報年度

的會計政策，並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變。  

 

基 金 並 沒 有 採 納 任 何 在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新 準 則 或 詮 釋  

(附註 9)。 

 

(d)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 

 

(i)  初始確認及計量  

 

基金的金融資產由外匯基金存款、 應收撥款、外匯基金存

款的應收利息、應收帳款及銀行現金組成。  

 

基金的金融負債由應付帳款組成。 

 

基金在成為有關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

融資產及金融負債。於初始確認時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

按公平值計量再加上或減去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

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。  

 

(ii)  分類及其後計量  

 

由於所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的業務模式

而持有，且該等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所支付的本金及利息，

因此基金將該等金融資產分類為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

成本值計量。金融資產的虧損準備是根據附註 2(d)(iv)所述

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計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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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，以

及攤分和確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。實際利

率是指可將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在預計有效期內的預計 未

來現金收支，折現成該金融資產的帳面總值或金融負債的

攤銷成本值所適用的貼現率。基金在計算實際利率時，會

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以估計預計現金流量，但不

會計及預期信貸虧損。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

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、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

溢價或折讓。  

 

基金將所有金融負債分類為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

值計量。  

 

基金僅在管理某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出現變動時，才將有

關資產重新分類。金融負債不作重新分類。  

 

(iii)  註銷確認  

 

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屆滿時，或當該金融

資產及其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的擁有權已轉讓時，該金融

資產會被註銷確認。  

 

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、取消或到期時，該金融負債會

被註銷確認。  

 

(iv)  金融資產減值  

 

基金透過計量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

損來決定須確認的虧損準備。  

 

預期信貸虧損是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。信貸虧損為

按照合約應付予基金的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

流量兩者間的差額，並以折現方式按實際利率計算。預期

信貸虧損是根據以下其中一種基礎計量：   

 

—  1 2 個 月 預 期 信 貸虧 損 (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 具 的

信 貸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)： 在 報 告 日 後 1 2 個 月 內 可 能

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預 期 虧 損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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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永 久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 具 的 信

貸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)： 金 融 工 具 的 預 期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

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預 期 虧 損 。  

 

基 金 藉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於 報 告 日 及 於 初 始 確 認 日 的 違 約

風 險 ， 以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。 為

此 ， 基 金 認 為 以 下 為 違 約 事 件 ： ( i )當 借 款 人 向 基 金 全

數 支 付 其 信 貸 承 擔 的 機 會 較 少 ； 或 ( i i )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

90 日 。 基 金 會 考 慮 在 合 理 的 投 放 下 可 獲 得 的 合 理 及 有

根 據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， 包 括 過 往 經 驗 及 具 前 瞻 性 的

資 料 。 若 按 合 理 預 期 下 無 法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， 金 融

資 產 將 被 撇 銷 。  

 

(e)  收入確認  

 

政府撥款在其應收年度內，列作收入計算。利息收入採用實際

利率法，以應計基礎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。 

 

(f)  研究補助金  

 

研究補助金 經原則上批核及在發放補助金的條件獲符 合時付款

經批核後，才確認為支出。 

 

(g)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

 

就現金流量表而言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由銀行現金構成。 

 

 

3. 政府撥款 

 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通過，由政府向基金注資二百

億港元。基金於年度內收到政府二百億港元的撥款，並已將撥款存入

外匯基金 (附註 6)。 

 

 

4. 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收入 

 

這指外匯基金存款按每年 1 月釐定的固定息率賺取的收入 (附註 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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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研究補助金 

 

  2020  2019 

     

已付/須支付的研究補助金   1,221,267  1,010,936 

退回未使用補助金   (61,484)  (63,024) 

  1,159,783  947,912 

 

 

6. 外匯基金存款 

 

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結 餘 為 484.46 億 港 元 (2019 年 ： 286.06 億 港 元 ) ， 其 中

455.50 億 港 元 (2019 年 ： 255.50 億 港 元 ) 為 本 金 ， 以 及 28.96 億 港 元 

(2019年： 30.56億港元 )則為已入帳但尚未提取的利息。該存款期為六

年(由存款日起計 )，期內不能提取本金。 

 

外匯基金存款利息按每年 1 月釐定的固定息率計算。該息率是外匯基

金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，或三年期政府債券在上一

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，兩者取其較高者，下限為 0%。 2020 年固定

息率為每年 3.7%，而 2019 年為每年 2.9%。 

 

 

7. 承擔 

 

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，已原則上批核但付款尚未經批核 (附註 2(f))的

補助金約為 18.62 億港元 (2019 年： 15.32 億港元)。  

 

 

8. 金融風險管理 

 

(a)  投資管理及監控 

 

 根據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第 5 條，受託人可把基金款

項作投資用途。 

 

 根 據 信 託 聲 明 書 ， 教 資 會 可 直 接 或 經 教 資 會 秘 書 處 就 基 金 運

作、發展及投資的政策及程序，向受託人提供意見。 

 

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收 入 應 大 致 足 以 應 付 所 有 持 續 的 現 金 流 量 需

求，包括撥款資助研究和支付與基金行政有關的費用。  



-  1 3  -  

 

 基金的投資管理及監控安排，載於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文件。

該文件由教資會定期檢討。 

 

(b)  市場風險  

 

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數 (例如利率及貨幣匯率 )的變動，可能影響

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金流量。 

 

(i)  利率風險  

 

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。利率風險

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。  

 

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

波動的風險。由於基金的金融工具是按攤銷成本值，而非

公平值列帳，市場利率變動並不會影響其帳面值。  

 

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

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沒 有 重 大 的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

險，因為基金並無重大的浮息金融工具。  

 

(ii)  貨幣風險  

 

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會因貨幣匯

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。  

 

由於基金的所有金融工具均以港元計算，故此並沒有貨幣

風險。  

 

(c)  信貸風險  

 

信貸風險指發行機構或交易對方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基金

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。  

 

基金信貸風險主要受外匯基金存款、應收撥款、外匯基金存款的

應計利息、應收帳款和銀行現金所引致。基金揀選的交易對方需

具良好信貸評級、穩健財政實力和龐大股本規模。基金亦根據

風 險 管 理 及 投 資 策 略 文 件 規 定 ， 為 個 別 交 易 對 方 設 立 交 易 上  

限，並持續監察信貸風險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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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然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須 符 合 減 值 規 定 ， 但 基

金 估 計 其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並 不 重 大 ， 因 此 無 須 作 虧 損 準 備 。  

 

按穆迪或等同機構的評級分析，在報告日，銀行現金的信貸質

素列示如下： 

 

   2020 

 
  2019 

 

A3至A1    71,753   90,717 

 

 基金的金融資產於報告日所面對的最高信貸風險，相 等該些資

產的帳面值。 

 

(d)  流動資金風險  

 

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指 基 金 或 難 以 履 行 與 金 融 負 債 相 關 的 責 任 的 風

險 。 基 金 持 續 監 察 流 動 資 金 需 求 ， 並 維 持 一 定 水 平 的 銀 行 結

餘，以便按需要支付補助金。故此基金並沒面對顯著的流動資

金風險。 

 

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，基金沒有金融負債。於 2019 年 8 月 31

日，根據合約未貼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要求付款的最早

日期計算，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六個月或以下。 

 

(e)  其他金融風險  

 

基金因每年 1 月釐定的外匯基金存款息率 (附註 6)有所變動而須

面對金融風險。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，假設息率增加/減少 50 個

基點而其他因素不變，估計年度 盈餘將增加 /減少 2.42 億港元

(2019 年： 1.43 億港元 )。 

 

 

9. 已 頒 布 但 於 截 至 20 20年 8月 31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 、 新 準 則

及 詮 釋 的 可 能 影 響  

 

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，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修訂、新準則

及詮釋，其中包括於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止會計年度尚未生效及沒有

提前在本財務報表中採納的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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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正就該等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於獲首度採納的期間內的預期影響

進行評估。直至目前為止，基金認為採納該等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不

大可能會對基金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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